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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，可以说是会计学与税收学的合璧。
税务会计常被称为“税务中的会计”和“会计中的税务”。
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：一方面，税务会计的业务处理保留着财务会计的原则性要
求，与财务会计一脉相承，财务会计的发展明显引领着税务会计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税务会计也体现
着税收的内在要求，税务会计信息形成和披露方面就充分体现着税收导向，更不用说税制变迁对税务
会计的影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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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2）收入原则　　收入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国家的税收收入。
税务会计必须遵循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原则，税款的计算、缴纳、减免都必须保障财政收入的稳定性
。
二是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收入，它是计税的依据。
企业所缴纳的各种税，其中不乏计税依据是经营收入的税种，如增值税以不含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
，营业税以应税劳务收入额为计税依据，消费税以特殊产品的不含税销售额为计税依据。
企业计算净收入时，在收入核算的基础上，扣除相应的成本、费用支出，得到会计利润；根据税法要
求对会计利润进行纳税调整，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，以此作为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并最终计算出应
纳所得税额。
　　税务会计在核算收入时，力求使确认的收入与纳税人的实际经营成果相一致，做到真实、合法，
正确确认计税依据，正确计算应纳税款，保证及时、足额上缴税款，严格履行纳税人应尽的纳税义务
。
　　（3）配比原则　　配比原则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，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应当与取得该收
入的成本、费用相配比。
税务会计遵循“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”这一原则，在总体上
遵循纳税人取得的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、、费用和损失配比的原则。
尤其是应用于所得税会计，在确定税前扣除项目和金额时，应遵循配比原则，即纳税人发生的费用应
当在配比的当期申报扣除。
企业纳税年度内应计未计扣除项目，包括各类应计未计费用、应提未提折旧等，不得转移到以后年度
补扣。
另外，赞助支出、担保支出等与应税收入不相关的支出项目，不得在税前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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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化繁为简，点税为金。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税务会计点睛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7


